第二屆第四次全促會全國社大志工聯合會執委會會議紀錄
日期：2009／05／27（三）
時間：上午10：00-12：30

地點：社大全促會-南昌路辦公室（北市南昌路二段112號9樓）
輪值主席：陳惠玲 執行委員
出席執委：鄧耀華、蔡英、王勝欽、徐林華、陳夢真、林鳳美。

列席指導；高 副秘書長茹萍，羅 執行秘書珮菁
會議紀錄：陳樹榮 總幹事
壹、報告事項
一. 高 副祕書長 指導發言；
   1.「執行委員會」成立至今採用「輪值主席」的開會方式，及在「志聯會」
     中採用「咖啡座」討論議題模式，已可看出對議題的多樣關注與成果，

     代表各位執委當時的決定是對的。

   2.感謝 王勝欽執委四個月來的輪值辛苦，這個月開始由 陳惠玲執委接棒

     擔任「輪值主席」，希望在王執委和總幹事的輔助下能繼續加油。
二. 主席 陳惠玲 執行委員:

1.初次擔任「輪值主席」希望各位多多包涵與協助。
2.本次會議除本會「開會議期」討論和「志工激勵與培訓」議題外，亦延
 續上次「志聯會」組織章程草案的討論，尚請各位執委多加費心。
貳、討論事項
一. 請確定「執委會」開會時間討論案。
決議：從98年6月份開始，「執委會」每雙月開會一次，時間如往例當月

      第四個週三上午。 
二. 請討論「社大志工培訓與如何激勵志工服務熱誠」議題案。
      決議：1. 將此議題分為「社大志工培訓」與「如何激勵志工服務熱誠」

               兩大議題讨論。
            2.「社大志工培訓」議題可分為〔志工期待如何培訓〕和〔學校如

               何培訓志工〕兩子題在6月份「志聯會」中討論。

            3.「如何激勵志工服務熱誠」議題，可分為〔志工自我激勵〕和
              〔學校如何激勵志工〕兩面向在下午5月份「志聯會」中討論。
三. 請討論「志聯會」組織章程。

決議：本章程草案共六章30條文，本次逐條尚未審完，下次繼續審議。

本次月會不做報告。

叁、 臨時動議  (無)
肆、 散會  ( 2009/05/27/12:10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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